
江苏省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实施办法（试行）

苏民人〔2015〕31 号

第一条 为提高我省社会工作者整体素质，推进继续教育工作，根据民政部

《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办法》（民发〔2009〕123 号）和我省《关于加强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苏组通〔2015〕92 号）要求，制定本实施办

法。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社会工作者，是指通过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

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包括助理社会工作师、

社会工作师和高级社会工作师。

第三条社会工作者应当按照本实施办法的要求接受继续教育，并在申请社会

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再登记时提交有效的继续教育证明。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地区社会工作者继续教

育的组织管理工作，制定本地区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对本

地区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培训机构实施继续教育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

第五条 社会工作者所属单位应当鼓励社会工作者参加继续教育，并在时间、

经费等方面给予保障。

第六条助理社会工作师在每一登记有效期（3年）内接受社会工作专业继续

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得少于 72 小时。社会工作师在每一登记有效期（3 年）内接

受社会工作专业继续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得少于 90 小时。高级社会工作师在每一

登记有效期（3年）内接受社会工作专业继续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得少于 120 小时。

第七条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内容要适应其岗位需求，以提高社会工作者的理

论水平和实务能力为主，注重针对性、实用性和科学性。继续教育的主要内容包

括：

（一）社会工作职业道德、专业伦理和价值观；

（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

（三）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及相关专业知识；

（四）社会工作实务。

第八条 社会工作者可以自愿选择参加以下形式的继续教育：



（一）在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并予以公布的社会工作者继续教

育机构所组织的社会工作培训；

（二）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社会工作培训；

（三）国家承认的社会工作专业学历教育；

（四）我省各级主管部门认可的其他形式。

第九条 社会工作者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计算方法如下：

（一）参加社会工作培训并取得合格证明的，接受继续教育时间按实际培训

时间计算；

（二）参加社会工作专业学历教育，取得学历或者学位的，一次性记 90

小时；未取得学历或者学位的，接受继续教育时间按考试合格的专业课程实际授

课时间计算；

第十条 参加社会工作培训的继续教育时间，由举办单位出具相关证明。参

加社会工作专业学历教育，取得学历或者学位的，以学历（学位）证书作为证明；

未取得学历或者学位的，以单科成绩单和学校出具的面授课时表作为证明。

第十一条 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机构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相应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制度，开办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或者开展社会

工作职业培训 3年以上；

（二）具有承担培训工作所需的专业师资队伍，其中社会工作实务经验丰富

的教师应占 1/3 以上；

（三）具备承担培训工作所需的教学场所和设施；

（四）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机构一般应在“江苏省社会工作信息管理系

统”进行备案，并可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发布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相关信息。

第十三条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机构应当根据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要求，科学

开发继续教育培训课程，合理设置培训内容，有效改进培训方式，提高继续教育

培训质量，如实记录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时间。

第十四条 社会工作继续教育机构应保存培训记录至少 3年，培训记录包括

参加培训人员名册、培训内容、培训时间、考试或考核成绩等材料。



第十五条 社会工作继续教育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合理收取培训费用

并公开收费项目，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第十六条 社会工作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社会工作继续教育机构开

展继续教育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并将检查、评估结果以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社会工作继续教育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正的，由社会工作继续教育主管部门予以通报

批评并取消备案：

（一）采取虚假、欺诈等手段招揽生源的；

（二）出具虚假继续教育学时证明的；

（三）违反中央和我省教育培训有关规定的；

（四）违反本实施办法的其他行为。

第十八条 本实施办法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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